2024年北京工商大学国有资产盘点实施方案

一、资产盘点的意义
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是公共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发挥国有资产监管职能的客观要求。通过资产盘点，摸清家底，有利于夯实资产管理基础；有利于规范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促进资产合理配置；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提高使用效益。

二、资产盘点的目标
（一）全面摸清家底。对学校资产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和盘点，真实、完整地反映学校国有资产状况，为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夯实基础。
（二）完善监管体系。通过资产盘点，完善学校国有资产管理体系，逐步实现国有资产管理、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三）层层压实责任。新资产管理系统上线后，所有老师均可查看自己名下的资产，并可进行日常资产信息维护。通过资产盘点，及时更新资产信息、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建立学校、学院、个人的三级管理体制，层层压实责任。
（四）完善管理制度。对资产清查过程中发现和暴露的问题，各单位要在全面总结，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整改措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三、资产盘点组织机构
（一）本次盘点工作在北京工商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有序开展。
（二）各单位须成立2024年国有资产盘点工作小组，党政负责人任组长。
四、盘点时间和盘点内容
1.盘点时间
本次盘点工作从2024年1月23日开始，到2024年9月30日结束。盘点基准日：2023年12月31日。
2.盘点内容
2023年12月31日前高校资产管理系统中的所有资产。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各单位成立以党政负责人为组长的资产盘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盘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保证盘点工作顺利开展、盘点结果真实可靠。
（二）精心组织。各单位要认真学习相关文件，做好宣传动员工作，明确盘点内容，掌握盘点进度，协调处理盘点中存在的问题，保证盘点工作顺利完成。
（三）严肃纪律。各单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实做到“以账对物，以物查账，见物就点，见账就清”，如实反映资产管理情况和存在问题，不得瞒报虚报。
（四）责任追究。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对提交的资产盘点自查工作总结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承担责任。不能对盘点出的各类资产盘盈和盘亏、报废及坏账损失等提供合理、有效证据材料的，由责任人、单位负责人或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未按时完成自查任务，拖延学校资产盘点工作总体进度的单位，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承担责任。
六、工作步骤及时间安排
资产盘点工作采取各单位自查为主，国有资产管理处抽查为辅的方式进行。具体实施步骤分为两个阶段：
（一）实施阶段（1月23日—6月30日）
各单位根据国有资产管理处下发的资产台账分别自查账内资产。当盘点过程中发现资产信息不准确时，资产管理员或使用人需及时在资产系统中更新相关信息。当资产存放地点等信息变化时，使用人或资产管理员可在资产系统提交信息变动申请（资产信息变动-申请变动-普通信息变动），无需审批流程；当资产使用人、使用部门发生变化时，资产管理员需在系统中提交“部门内交接”或“部门间调拨，相关人员在系统中审批通过后，变动生效。
若在盘点工作中出现资产权属不清晰、已离职或退休教职工名下仍有资产情况时，各单位需自行认定资产归属，并在资产系统中更新信息。
（二）总结提高阶段（7月1日-9月30日）
国有资产管理处对各单位自查结果整理汇总，并组织人员对各部门的自查情况进行抽查，再整理和再汇总。
针对资产盘点工作中出现账实不符、资产盘亏丢失等情况，国有资产管理处向相关学院、单位下发《固定资产盘亏、丢失情况责任认定告知书》，并责令其按期整改，具体参照《北京工商大学固定资产丢失损坏赔偿管理办法》（试行）北工商校发[2019]64号（见附件3），之后国有资产管理处按照各单位提交的资产情况及整改情况整理并形成《2023年度北京工商大学资产盘点情况汇报》。
七、提交材料
各单位须在3月11日前将《二级单位国有资产盘点工作领导小组名单》（附件1）交至良乡综合南楼B210。
各单位须在6月30日之前提交《北京工商大学资产盘点自查报告》（附件2），材料须单位党政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同时，各单位须将各资产使用人签字确认后的资产台账报至国有资产管理处（实验室管理处）备案。
附件1：二级单位国有资产盘点工作小组名单
附件2：北京工商大学资产盘点自查报告
附件3：《北京工商大学固定资产丢失损坏赔偿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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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XX单位国有资产盘点工作小组名单

组长：

副组长：

盘点工作联系人：                  联系方式： 

资产管理员：











附件2


北京工商大学
2024年度资产盘点
                          自查工作报告

   学院（单位）（加盖公章）：                           
   
   学院（单位）负责人（签字）：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承诺书



根据学校2024年资产清查工作通知要求，我单位已完成截止2023年12月31日在账“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清查、盘点、自查工作，现就我单位自查工作情况承诺如下：
1、已按通知要求，完成本单位在账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逐一盘点、核对；
2、在账固定资产已逐台落实资产使用人、并由资产使用人核实、确认；
3、我单位在清查盘点自查的基础上，已如实披露本单位资产管理者发现问题，按规定进行资产损益情况申报；
4、本单位清查报告中内容真实、有效。



             
           单位负责人（签字）：             

	一、自查工作组织保障

	
	姓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总负责人
	
	
	

	分管负责人
	
	
	

	二级资产管理员
	
	
	

	二、自查结果

	资产存量 
	截止2023年12月31日，本单位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存量情况：台/件数：          ，金额             元。

	
固定无形资产损益情况
	1、 本单位共计申报盘盈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台/件，金额         元。盘盈资产清单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盘盈申报表》（附表1）；
2、本单位共计申报盘亏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台/件，金额         元。盘亏资产清单见《固定资产盘盈申报表》（附表2）；

	资产闲置情况
	

	其他情况 说明
	


注：本表一式二份，资产使用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处各执一份。
附表1： 

北京工商大学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盘点盘盈情况表

部门：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资产名称
	存放地点
	 数量
	估计价值
	盘盈原因（可另附说明）

	
	
	
	
	
	

	
	
	
	
	
	

	
	
	
	
	
	

	
	
	
	
	
	

	
	
	
	
	
	

	
	
	
	
	
	

	
	
	
	
	
	


注：本表一式二份，资产使用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处各执一份。
合计：盘盈        台              元
单位名称：                       （盖章）     资产管理员：                           

附表2： 

北京工商大学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盘点盘亏情况表
部门：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资产名称
	资产编号
	价值
	使用人
	存放地点
	盘亏原因
（可另附说明）

	
	
	
	
	
	
	

	
	
	
	
	
	
	

	
	
	
	
	
	
	

	
	
	
	
	
	
	

	
	
	
	
	
	
	

	
	
	
	
	
	
	

	
	
	
	
	
	
	


注：本表一式二份，资产使用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处各执一份。
合计：盘亏        台              元
单位名称：                       （盖章）     资产管理员：                           

附件3：
[image: ]

 
北京工商大学固定资产损坏丢失赔偿办法(试行)

[bookmark: _Toc191959127]    为加强学校固定资产的管理，保持固定资产的完好，防止国有资产的损坏和流失，根据《北京工商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1章 赔偿责任的认定
    第一条 下列主观原因造成固定资产损坏或丢失，应予赔偿。
（一）违反操作规程，造成固定资产损坏。
（二）未经批准，擅自动用或拆卸固定资产致损。
（三）工作失职、指导错误、纠正不及时，或保管、使用不当造成损坏。
（四）擅自将固定资产携出校外造成损坏或丢失。
（五）属于个人领取、保管、借用的固定资产发生的损坏或丢失。
    第二条  下列客观原因造成固定资产损坏，确实难以避免的，可不予赔偿。
（一）因实验操作本身的特殊性（如：仪器的检修、试运行等），使损坏属不可预见。
（二）固定资产本身的质量问题（如：缺陷、老化等）造成的损坏。
（三）其它客观原因（如：停电、停水、外接电源故障等）造成的意外损坏、损失。
    第三条  被盗、抢固定资产，由保卫处或公安局出具报案记录，
可不予赔偿。
第二章   损坏、丢失资产赔偿处理
    第四条  损坏、丢失的国有资产赔偿损失时，根据具体情况按以下方式计价：
（一）固定资产的损坏计价应遵照以下原则：
1．损坏、丢失零配件的，只赔偿零配件的价值；
2．局部损坏可修复者，按修理费和材料费计算；
3. 固定资产损坏无法修复或者丢失时、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赔偿：
计算公式：赔偿金额=设备原值×赔偿比例
赔偿比例=（折旧年限－已使用年限）÷折旧年限
折旧年限：见常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表（详见附件一）
已使用年限：损失日期与购置日期的年度差
4. 固定资产损坏时，当已用年限大于等于使用年限时，该损坏固定资产可申请报废处置。
固定资产发生丢失时，责任人须用实物抵偿。抵偿的实物新旧程度及功能应与丢失资产相当。
    第五条 若学生借用固定资产造成丢失的，则由指导教师督促学生按前述赔偿办法进行赔偿；若学生因经济困难无法赔偿的，则由指导教师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条 固定资产发生损坏或丢失后，责任人需填写《北京工商大学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登记表》（附件二）。《北京工商大学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登记表》作为重要的档案资料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留存。
第三章   附  则
      第七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标准

1. 复印机     6年或总页数达到60万张
2. 激光打印机 8年
3．喷墨打印机 8年
4. 针式打印机 8年
5. 一体机 6年
6. 速印机 6年
7、传真机 8年
8. 摄影、摄像设备 10年
9．台式机 6年
10．便携式计算机 6年
11. 投影仪（便携式）8年 
12. 电视机 10年
13. 照相机 10年
14. 空调 10年
15. 扫描仪 8年
16. 服务器 6年
17. 小型机 6年
18．路由（交换）设备 8年
19. 碎纸机 10年
20. 电冰箱 10年
21. 洗衣机 8年
22. 电开水器 5年
23. 办公家具 长期使用（损坏无法修复可报废）



















附件二：
北京工商大学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登记表

单位：                                      日期：  年   月   日

	事件经过：







事件责任人签字：

年     月    日

	资产名称
	资产编号
	资产型号
	购置日期
	单价
	存放地点
	备注

	
	
	
	
	
	
	

	
	
	
	
	
	
	

	
	
	
	
	
	
	

	资产使用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国有资产管
理处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事故责任人、资产使用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处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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